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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少數族裔兒童教育情況的意見及建議  

由少數族裔關注組提交  
 
背景  

 
A. 教學語言政策  
 
自 1986年起，教育署一直積極加強採用母語教學的學校在英文科教與
學方面的工作。由 1998年 9月起，採用母語教學的中學數目由大約 70所
增加至現時大約 300所。  
 
母語教學政策的宗旨如下：  
 
!  推廣母語教學  
!  培養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  

上述政策旨在加強中文及英文的教與學工作，讓學生通曉兩文三語 (兩
文指中文及英文；三語指粵語、普通話及英文口語 )。  
 
對非華語學生而言，教統局要求學生學習英文 (其實英語是他們的第二
語言 )及另外一種語言。然而，在香港中學會考中，第二語言的課程所
指的語言僅為法文或德文。部分中學因此提供法文或德文課程作為第

二語言課程，而當中大部分考生均選擇修讀法文。  
 
 
B. 不平等的學校派位政策  
 
大約 700所小學已經採取母語教學政策 (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 )。只有 7
所政府資助學校採用英文作為教學語言 (不包括英基學校協會轄下的學
校 )。從英中轉為中中的學校數目可見，可供非華語學生選擇的學校已
經越來越少。  
 
2004年，教統局修訂其學校派位制度，容許非華語學生亦有機會選擇
任何鄰近其居所的學校。當局聲稱，這項修訂安排旨在為非華語學生

提供平等機會，因為根據以往的制度，非華語學生不獲分配入讀以中

文為教學語言的主流學校。然而，教統局並沒有為這些選擇入讀中中

的學生擬定任何語文支援計劃。在與教統局官員舉行的會議上，教統

局官員表示他們訂有計劃，假如少數族裔學生未能適應中中的學習環

境，當局可協助這些學生重返英中就讀。然而，當局並無採取任何措

施，確保這些學生可以返回英中就讀，而傳統上，非華語學生大多選

擇入讀英中。事實上，英中根本沒有學位接收擬返回英中就讀的少數

族裔學生。  
 
因此，當局指經修訂的學校派位制度提供了 “平等機會 ”，只是紙上談
兵，與實際情況並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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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語言的不平等及課程錯配情況  
 
對非華語學生來說，在小學階段，他們在以英語為授課語言的學校學

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然而，教統局並沒有為那些以中文作為第二語

言教授的學校編製有系統的課程，亦沒有提供專家支援、教師培訓及

額外撥款。當局唯一提供的支援，就是由民政事務局資助為少數族裔

學生提供補習服務，以及為學生及家長提供支援。然而，這些計劃屬

短期性質，未能在整個小學階段為學生提供有系統的支援。  
 
在中學階段，他們須依循香港中學會考所訂定的課程規定，在英中 “選
擇 ”修讀法文作為第二語言。學生修讀法文只是為了在考試中取得及格
成績，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或日後學習並無任何助益。他們修讀法文的

唯一原因，就是要迎合教統局的語文政策。就他們日後的進修或就業

計劃而言，通曉法文根本並無幫助。在香港，法文毫無用武之地，而

採用法文的國家亦屬少數，學生選修法文屬迫不得已的選擇。  
 
 
討論  
 
以母語學習的權利  
 
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在全球化趨勢下，不少來自很多其他國家的人

士移居香港。香港與世界各國的都市一樣，將會成為多文化、多語言

的城市。因此，香港應該修訂其教育政策，以實踐多語言教育的理念。 
 
學生應同時精通兩種語言 (通常為英文及另一種語言 )，並應在兩種語言
(以歐洲的多語言課程而言，當地學生普遍可修習多達 5種語言 )的讀、
寫、講及學術應用上均達到一定水平。  
 
根據教統局提供的資料，世界各地及香港的教育研究結果均顯示，相

對於以其他語言學習而言，學生以母語學習的成效一般較為理想。  
 
少數族裔關注組認為，當局可以英文作為非華語學生的 “第一語言 ”，
而其本國語言則為 “第二語言 ”。只有學好本國的語言，我們才有更大
機會繼續進修，並成為香港、中國大陸以至我們本國的社會棟樑。同

時，我們亦能在香港保留對本國文化的認同感，並對香港的文化及經

濟發展作出貢獻。  
 
 
我們根據上述資料所提出的要求  

 
我們必須指出一點，就是在香港推行的母語教學政策之下，任何母語

並非粵語的學生都自動遭受歧視。為貫徹平等機會的原則，當局有必

要推行新的語言政策，或採取其他替代政策，以確保所有學生均有能

力達到上述政策所釐訂的目標，並消除原有政策造成的歧視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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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少數族裔人士的教育需要及其使用的語言進行人口調查，以確

定少數族裔人士的語言需要及限制所在。  
 

2. 就香港中學會考的課程進行改革：除法文及德文外，接納以少數

族裔所屬國家的語言及中國語文作為第二語言。  
 

3. 為教師提供培訓，讓教師瞭解非華語學生的文化和語文需要。有

關培訓可針對教師及教學助理推行。  
 

4. 倘若學校取錄了一定數目屬某一族裔的學生，應開辦有關族裔語

言的課程，供這些學生修讀。  
 

5. 以有系統的方式為非華語學生擬定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的課程。  
 

6. 開辦不同程度的中文銜接課程，與學校課程互相配合，並應提供

免費的學前教育，促進少數族裔兒童及早學習中文。  
 
 
聯絡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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